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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书〔2026〕250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490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谢吉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技术经理人合伙运营事务所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我局积极与市科委沟通，了解技术经理人队伍发展情况和相关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上海着力强化制度保障，于2017年出台《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2021年技术转移人才被纳入上海市科技创新领域紧缺人才目录，在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市政府办公厅2024年印发《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部署开展“技术经理人专精培育行动”，进一步强化体系化政策供给。近年来，本市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合同交易额显著增长，连续多年全国排名第一，技术经理人队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您提出的关于技术经理人的相关建议紧扣实际，契合技术经理人当前发展需求。经与市科委协商，针对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名称登记相关工作答复如下：
一、目前国家层面对技术经理人缺乏顶层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和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2022年，“技术经理人”这一新职业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当前我国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仍处于发展初期，“技术经理人”尚属新兴职业群体，国家层面对技术经理人的管理缺乏顶层指导性文件，对技术经理人等级、职业技能和知识要求、评价标准等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待国家出台相关制度或标准后，我局与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共同研究推进技术经理人企业的登记工作，以保障技术经理人群体规范发展。

二、建议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办理经营主体登记

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企业名称中的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用语应当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确定。鉴于技术经理人是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提供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因此建议企业名称行业表述登记为“技术转移”“技术服务”或其他与技术相关的行业，经营范围登记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等，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后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经查询，目前本市企业名称中含“技术转移”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共70余户。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关注科技服务行业发展动向和市场需求，立足职能，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动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关心支持。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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